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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志豹

《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已施行
一年，安卡国际集团旗下安卡支付无
意间成为了第三方支付行业的首个
被收购者。

9月5日 ,支付宝宣布 ,已经与安卡
国际集团旗下的第三方支付服务公
司安卡支付达成收购协议。据悉，安
卡支付团队及业务将整体并入支付
宝，但是双方并没有透露此次交易的
财务细节。

安卡支付的出售折射出外资第
三方支付在中国的尴尬处境。记者了
解到，在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两批共
计40个牌照中，没有一家外资第三方
支付企业的身影。不仅如此，上交申
请材料并获得公示的174家第三方支
付企业中，也仅有一家外资企业。
“安卡国际集团是比较明智的，

现在还能卖一个不错的价钱。”艾瑞
咨询分析师王维东对《中国企业报》
记者表示，监管政策的不明与行业竞
争的巨大压力，令外资第三方支付企
业在中国的发展前景日益渺茫，这也
迫使它们提前考虑自己的出路。

安卡“割爱”

安卡国际集团打响了第三方支
付行业兼并收购战的“第一枪”。

去年《管理办法》出台后，业界关
于第三方支付行业将迎来兼并重组
浪潮的声音便甚嚣尘上。然而，直到
今年8月31日第二批支付牌照公示结
果出来，第一例收购案例才姗姗来
迟。

支付宝相关人士透露，完成此次
收购后，支付宝与安卡支付的业务将
会进行整合。

公开资料显示，安卡支付是澳大
利亚上市公司安卡国际集团旗下的
第三方支付服务公司，其为多所大型
航空公司如国泰航空、港龙航空和长
荣航空的乘客提供线上支付服务。

航空客票的第三方支付市场容
量巨大且具有良好的增长前景。统计
数据显示，航空客票业务在互联网支
付业务中贡献了20%以上的交易规
模，该业务的平均交易金额高于网上
购物，并能够带来优质的客户资源。

对于安卡国际舍弃这么一块“蛋
糕”的原因，王维东分析，安卡国际集
团是出于对安卡支付未来命运的担
忧而做出剥离决定的。“因为如果无
法获得合法的资质，安卡支付将不能
继续开展相关的支付业务。”
安卡国际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

“在国内许多支付企业还未拿到第三
方支付牌照的情况下，外资第三方支
付的获批就更难上加难了。”中国电
子商务研究中心分析师莫岱青说。

记者了解到，174家牌照申请公
示企业中，仅有40家拿到了牌照，尚
有134家仍在苦苦等待。值得一提的
是，截至目前，三大运营商中国移动、
中国电信及中国联通旗下的3家第三
方支付公司虽已经获得公示，但至今
都未能拿到牌照。
“在终端用户规模和合作商户数

量未收到太大影响之前寻找一个合
适的买家，是安卡国际集团比较好的
选择。”王维东表示。
据记者了解，安卡国际集团在中

国还有一家合资公司上海斯玛特企
业服务有限公司和一家全资子公司
山西安卡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两
家公司分别提供名为斯玛特卡和安
卡一卡通的预付卡。

在出售了安卡支付后，安卡国际
集团是否会对上述两家公司的发展
战略也做出调整呢？为此，《中国企业
报》记者致电安卡国际集团中国总
部，其总经理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以
“不能回答”拒绝了记者的采访。

双重压力

一叶知秋。安卡支付的出售反映
出外资第三方支付企业面临的发展
困局。
在所有获得公示的第三方支付

企业中，仅有一家港资旗下支付企业
位列其中。8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营
业管理部网站公告了中国创新支付
集团有限公司(香港)有限公司间接全
资附属北京高汇通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的申报材料。
“我们只是进行公示，政策方面

的事情要去问总行。”中国人民银行
营业管理部相关负责人向《中国企业
报》记者表示。

PayPal领衔的外资第三方支付遭
遇“中国式”困境始于去年。

为规范第三方支付行业的发展，
中国人民银行去年6月制定并公布了
《管理办法》。《管理办法》规定，第三
方支付企业须在一年以内申领《支付
业务许可证》，否则将被禁止继续开
展支付业务。

同时，《管理办法》还对外资
成分的第三方支付企业做出了
“外商投资支付机构的业务范围、
境外出资人的资格条件和出资比
例等，由央行另行规定，报国务院
批准”的规定。

然而，时间过去了一年多，央
行的“另行规定”始终没有出台。

由此引发了第三方支付企业
的“去外资化”，而部分“耐不住性
子”的外资企业则开始自谋出路。

此前，很多第三方支付企业
为申请牌照已经告别了境外股权
结构，转投“内资”身份，包括在国
内第三方支付市场中排名比较靠
前的财付通、易宝支付、快钱、拉
卡拉。
“不是好与坏，而是生与死。”

易观国际分析师张萌这样形容政
府的监管政策对于外资第三方支
付企业的影响。
“由于要单报国务院审批，所

以需要的流程更复杂、时间会更
久。”张萌说，中国人民银行的监
管政策是外资第三方支付“绕不
过去的结”。

王维东同样认为，从中国人
民银行、商务部以往的政策上来
看，对外资第三方支付的监管与
审批会很严格。

早前，PayPal中国公共关系
总监王鹏告诉《中国企业报》记
者，PayPal已经提交了相关申请
材料。然而，这一申请一直未获得
中国人民银行的公示。

此外，法国艾登瑞德集团中
国区总部———艾登瑞德支付管理
(中国)有限公司申请的《支付业务
许可证》也还没有得到中国人民
银行的批准。法国艾登瑞德集团
是世界第一大为企业和公共机构
提供专业支付服务的公司。

更为重要的是，外资第三方
支付企业还要面临内资企业不断

壮大与日益稳固的竞争压力。“先拿
到牌照的内资第三方支付企业已然
在时间上取得了优势，并且会利用先
发条件迅速扩大市场占有率。”王维
东分析说。而即使部分外资第三方支
付企业最后可以申请到牌照，其也难
以应对未来的竞争及改变行业格局。

外资第三方支付企业已然到了
做出抉择的时候。“想快速取得牌照
的外资企业需要转变身份，否则就要
等待很长的时间，而结果的好坏更是
难以预料的。”王维东说。

支付宝对外资第三方支付企业安卡支付的收购看起来是
一起“大鱼吃小鱼”的普通游戏，但是在第三方支付新规的
大背景下，这也是未来第三方支付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之
一。

而外资第三方支付企业无疑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那么，外资第三方支付企业在国内的发展到底还有多大的机
会？

这需要中国人民银行给出更加明确的态度———“另行规
定”何时出台及其具体要求。

事实上，外资第三方支付企业的外资出资比例与经营范
围会受到一定限制早在业内人士的预料之中。

某种程度上，支付机构比银行更为核心。中央财经大学
中国银行界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此前分析指出，第三方支付
机构连接各家银行，掌握着银行的交易数据、银行的客户情
况等非常大的数据量。出于安全考虑，郭田勇认为，对外资
在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开放，甚至须比银行金融机构还要谨
慎。

遵守与自身业务领域相关的所有中国法律和法规，是在
国内开展经营活动的外资企业所必须秉承的基本原则，第三
方支付企业也不例外。

然而， 《管理办法》 的不明朗与迟迟不出却让外资第三
方支付企业无所适从，其经营与发展也必然受到一定的冲击。

目前，“9月 1日”的大限已经往后拖延。暂未获得牌
照的第三方支付企业仍可以继续维持经营原有业务并且等待
中国人民银行的后续审批。但是对于外资第三方支付企业来
讲，仍不明确的监管政策与运营资质的缺失，一方面会带来
现有用户与商户的不断流失，另一方面企业也无法继续拓展
新的客户与业务。

对此，除了耐心地等待，外资第三方支付企业还应该主
动与中国人民银行进行沟通，以及时了解中国人民银行的态
度。

与中国人民银行保持紧密沟通，将有助于外资企业更好
地理解中国人民银行针对外资在线支付企业申请第三方支付
许可证的有关规定。

在这方面，PayPal与北京高汇通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努
力值得肯定。PayPal已经向中国人民银行提交了相关申请材
料，而港资第三方支付公司北京高汇通申请材料已经得到了
中国人民银行的公示。也就是说，中国人民银行对高汇通能
否取得支付业务许可证的审批只剩下时间问题。

而不管结果如何，中国人民银行对外资第三方支付企业
的态度会在这个过程中逐步表现出来。

另一方面，对于国内的第三方支付企业来说，这也是一
次快速壮大自己的机会。已拿到支付牌照的国内支付企业在
考虑拓展自己业务多方面发展的情况下，收购外资第三方支
付不仅可以使国内企业增加跨国经营团队与运营经验，同时
也有利于促进国内第三方支付市场的进一步发展。

第三方支付格局生变
外资公司断臂求生

李志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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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第三方支付行业的发展，中国人民银行去年6月制定并公布了《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
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管理办法》规定，第三方支付企业须在一年以内申领《支付业务许可
证》，否则将被禁止继续开展支付业务。
《管理办法》还对外资成分的第三方支付企业做出了“外商投资支付机构的业务范围、境外出资

人的资格条件和出资比例等，由央行另行规定，报国务院批准”的规定。
由此引发了第三方支付企业的“去外资化”，而部分“耐不住性子”的外资企业则开始自谋出路。

第三方支付：
所谓第三方支付，就是一些

和产品所在国家以及国外各大银
行签约、并具备一定实力和信誉
保障的第三方独立机构提供的交
易支持平台。在通过第三方支付
平台的交易中，买方选购商品后，
使用第三方平台提供账户进行货
款支付，由第三方通知卖家货款
到达、进行发货；买方检验物品
后，就可以通知付款给卖家，第三
方再将款项转至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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